附件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6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bookmark: _GoBack]《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贯彻落实四川省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清单》第9项整改任务：二级公司四川林业集团于2021年被确定为全省首批林草碳汇项目开发试点单位，且为全省唯一的企业代表，但工作推进缓慢，应于2022年9月报批的试点方案延后近2个月完成，666.66公顷技术推广应用任务、碳汇价值核算和技术模式设计等工作至今未开展。

	整改责任单位
	四川林业集团

	整改目标
	按期完成林草碳汇项目碳汇价值核算、增汇技术模式研究和推广工作进展缓慢等问题整改。

	整改措施
	1.2024年6月底前，完成盐源县储备林项目已收储经营林地碳汇价值核算；
2.2024年12月底前，按照《四川林业集团有限公司林草碳汇项目开发试点实施方案》要求，在盐源县等地开展固碳增汇技术推广示范，完成333.33公顷固碳增汇技术示范建设任务；
3.2025年6月底前，完成云南松增汇技术模式研究；
4.2025年12月底前，按照《四川林业集团有限公司林草碳汇项目开发试点实施方案》要求，在盐源县等地建设固碳增汇技术推广示范工程，完成剩余的333.33公顷固碳增汇技术推广应用任务。

	整改主要工作及主要成效                                      
	四川润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林业集团下属企业）承接开展固碳增汇技术示范项目建设，完成《四川润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666.6公顷云南松固碳增汇技术模式试用实施方案（代作业设计）》《盐源县国家储备林项目森林经营项目碳汇价值评价报告》《四川润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云南松增汇技术模式及其应用研究》编制，并于2025年10月前完成了666.66公顷的固碳增汇技术推广应用任务。



